附件1
12种慢性病病种长期处方服务分级管理标准（试行）

根据目前医疗机构接诊医生服务能力初步确定分二级，以后根据能力提升再适时调整。具体分级如下：

1.一级病种（6种）：高血压、冠心病、心衰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、支气管哮喘、糖尿病。此类病种基层医疗机构(各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接诊医生可独立开展诊断、治疗，经评估后开具连续处方。

2.二级病种（6种）：脑血管病、癫痫、尘肺（非工伤）、慢性病毒性肝炎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慢性肾脏病（二期、三期）。此类病种需经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明确诊断，病情和治疗方案基本稳定的情况下，根据接诊医生的诊疗能力，经评估后开具连续处方。
